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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为加快我县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提高特色农业机械化水平，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根据中央和我省、市、县有关特色农业发展政策规定，制定此方案。
一、补贴对象和使用原则
补贴对象为我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特色农业机械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对购买推广示范较为成功、机具性能较为成熟、市场认可度高的特色农业机械进行补贴。
二、补贴机具与补贴标准
（一）补贴机具
补贴机具品目的选择确定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根据我县农业发展需求进行选择，采取市场调研、公开评估、专家论证、集体决策等方式确定补贴品目。机具选取原则上以未列入山西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范围内的机具为主。
使用市级资金的机具品目类别定为中药材机械、果园机械、蔬菜机械、蚕桑机械、杂粮机械、畜牧机械、农产品初加工机械以及我县支持农业高质量高速度发展所需的特色产业机械（使用县级资金的机具品目）；使用县级资金的机具品目类别以粮食烘干、农作物秸秆处理机械（含收获、打捆、离田、加工等）、谷子、蔬菜、杂粮、薯类机械。补贴机具品目经党组会研究选定后要进行不少于7天的全面公开公示，选入阳城县2026年的补贴目录。
（二）补贴标准
使用市级资金选定的特色农业机械按机具销售均价的35%计算确定补贴额度，单机补贴额度上限为3万元。
使用县级资金选定的特色农业机械按机具销售均价的30%计算确定补贴额度，单机补贴额度上限为10万元。
机具销售均价可采取市场询价、当年所办补贴机具发票上的价格、近两年的销售均价等方式确定所选机具的补贴额度，所选机具的补贴额度原则上不超上年度机具均价的补贴比例（市35%、县30%），不超购机发票金额的补贴比例（市35%、县30%）。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机具，我县可参考其他县（市、区）已经公示确认的补贴额来确定本地补贴额。同一类型同一规格的农机产品可参考使用上年度补贴额。补贴额制定原则上确定到百位。
未列入山西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范围的机具，已享受市级财政补贴或县级财政补贴，若后期进入山西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的，不得继续享受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
（三）补贴数量
农民享受补贴机具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台件，累计补贴额不超过10万元；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补贴机具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0台件，累计补贴额不超过20万元。
三、补贴程序
特色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执行参照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模式，按照“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方式执行，流程可按上年度执行。补贴流程可参考附件2。
四、资金使用
市级补贴资金15万元，县级预算资金100万元，补贴资金的使用均采取“总量控制、先购先补、补完为止”的原则。在执行市级资金时，我县要定期发布资金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执行力，市级将根据我县（市、区）市级资金使用情况及需求，在10月初进行市域内的资金余缺动态调剂。优先使用市级资金，要在当年11月15日前完成2026年特色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工作。
五、工作要求
县农业农村局要高度重视，要根据我县特色农业机械发展实际，认真做好补贴机具选取、补贴额度确定、补贴申请受理、补贴机具核验、补贴资金兑付等工作，要做好项目宣传推广工作，用足用好特色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要参照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使用，规范开展工作，要将补贴程序、审核时限、资金使用等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要严格执行补贴工作纪律，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和工作约束机制，保证补贴过程公平、公正、公开。对涉及违规行为的生产企业、经销企业和购机户要暂停、取消补贴资格，情况严重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为做好此项工作，成立了我县特色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技术服务组。
组  长：刘卫宏
成  员：李小芳 原培学 梁逢超 吉建兵 栗良兵 张奇霞 
张娟娟 琚新丰 刘松亮 邢聪聪 
六、其它事项
1.补贴机具选取确认可一次性也可分批次进行，公示后的补贴目录要上报市农机中心进行备案。
2.我县要将县级实施方案上报到市农机中心，由市农机中心对我县方案进行备案。
3.我县要在11月15日前完成补贴实施工作，12月底前上报工作总结和绩效评价报告，市级部门将对工作实施情况进行抽查检查。
4.上一年度市级特色农机购置补贴结余资金执行本方案。

附件：1.阳城县2026年特色农业机械补贴目录的公示（第
X批）（模板）
2.阳城县特色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流程图
3.阳城县特色农业机械补贴资金申领表
4.阳城县特色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告知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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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阳城县2026年特色农业机械补贴目录的
公 示（第X批）（模板）

根据《阳城县2026年特色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要求，我局经过市场调研、公开评估、专家论证、集体决策等方式确定补贴机具，现将补贴目录公示如下：
	机具大类
	机具名称及型号
	生产企业
	拟补贴额
	备注

	
	
	
	
	

	
	
	
	
	


一、公示时间：2026年 月 日至 月 日。 
二、公示期间，若对公示等内容有异议，可通过以下方式向阳城县农业农村局进行反馈，所反映的情况要真实客观。 
联系电话：0356-4610424
联系地址：阳城县行政办公区（原职校）1号楼123室  
电子邮箱：ycnjzbz@163.com

附件2

阳城县特色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流程图
 	

附件3发放补贴
汇总上报市级农机部门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审核办理
按照农机购置补贴机
具核验办法进行核验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进行资料审核
由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负责人自行携带证件资料、所购机具及发票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领取补贴资金申领表，办理补贴手续。

	阳城县特色农业机械补贴资金申领表
                                                       编号：

	购机者
基本情况
	姓名/组织
	
	购机者身份
	

	
	性别/性质
	
	身份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联系电话
	
	地址
	

	
	银行账号
	
	开户行
	

	申购
机具情况
	机具大类
	
	单台补贴额(元)
	

	
	机具名称
	
	购机数量
	
	购机补贴额合计
	

	
	机具型号
	

	
	生产企业
	

	所购
机具信息
	经销企业
	
	销售总价
	

	
	出厂编号
	
	发票号
	

	购机者
本人承诺
	我对提交的补贴相关申请资料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关责任。
购机人签字：
                                           年    月    日

	现场核验
人员意见
	经现场核实，机具购置情况属实。

核实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县农业农村局
审核意见
	经核查，申请补贴的手续完备，如公示无异议，同意给予补贴。

审核人员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阳城县特色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告知承诺书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称购机者），就申领农机购置补贴程序告知如下：
一、购机者承诺购机税控发票上的购机金额与其全部支付给经销企业的资金一致，办补机具实际结构与从经销商处购买的机具结构一致，存在隐瞒不报、提供虚假信息和自行改变机具结构需承担相应的违规责任。
二、购机者承诺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合法、真实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虚假成分，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已补贴机具发生退货等情形，须提前告知农业农村部门，按要求退还补贴资金。
四、依法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主动接受行业监管，积极配合日常检查和上级部门的抽查，承担违反政策规定所引起的一切纠纷和经济损失，主动退回违规行为涉及的补贴资金，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购机者承诺 ： 
(由承诺人使用钢笔或墨水笔填写，要求内容准确，字迹清晰可辨。)
姓    名：             所购机具名称：   
机具编号：             联系电话：
我承诺：
1.以上告知内容我已全部看过并知晓；
2.所购买机具从事农业生产，是本人使用或经营。
3.所购机具和提供资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包括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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